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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10 岁的小明 （化名） 父母
双亡，因亲属年迈或不愿抚养等原
因，小明被送往儿童福利院，但是
他的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遗产却在其
他亲属处。近日，贵州省贵阳市南
明区检察院通过履行民事支持起诉
职能，帮助小明追回了应得的份额。

小 明 3 岁 时 ， 母 亲 因 病 去 世 ，
之后小明一直由父亲抚养。2023 年
5 月，灾难再次降临，小明的父亲因
脑出血经抢救无效过世。

小明的奶奶张某和外婆刘某年
事已高，均无力抚养；姑姑黄某甲
无工作，也没有经济来源；同父异
母 的 哥 哥 黄 某 乙 早 已 成 年 单 独 生
活，双方无往来。父亲去世后，不
到 10 岁的小明成了孤儿，无生活来
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
生活没有着落。姑姑黄某甲等人都
作出了自愿放弃作为小明监护人的
声明书，因家中没有其他有抚养意
愿和抚养能力的适格抚养人，小明
被送往贵阳某儿童福利院。

“小明的亲属占有了他应得的遗
产，却不愿意抚养小明。”2024 年 5
月，南明区检察院接到有关部门的
线索反映。

该 院 检 察 官 刘 玉 经 调 查 了 解
到，小明的父亲生前没有立遗嘱，
按照民法典规定，其死亡后，继承
人应按照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继承
遗产。“财产调查、身份关系的确认
是帮助小明追回被他人占有的遗产
的关键。”刘玉在参加多部门研判
时，指出应该围绕上述两个重点问
题进行调查核实。

经 查 ， 小 明 的 父 亲 因 病 去 世
后，留下个人养老金、抚恤金和丧
葬费共计 17 万余元。其中，抚恤金
是给予死者家属及生前被抚养人的
生活补助，丧葬费是用于安葬死者
支 出 的 费 用 ， 两 项 费 用 虽 不 是 遗
产，但抚恤金和丧葬费中安葬死者
后的剩余部分，小明应参与分配。
但是，黄某乙在收到上述款项后，
仅 将 其 中 的 4000 元 转 给 姑 姑 黄 某
甲，剩余大部分款项留给了自己和
奶 奶 张 某 。 2024 年 5 月 ， 张 某 去
世，其银行卡留在了黄某甲处。此

外，小明的父亲还有 2 万余元公积
金一直未领取。

刘玉经审查认为，小明被其他
成年亲属送往儿童福利院，却没有
得到应继承的遗产份额，本着“儿
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当为其提
供全面的司法保护。小明作为第一
顺序继承人，应与张某、黄某乙共
同继承其父亲留下的养老金和公积
金，参与抚恤金和剩余丧葬费的分
配。同时，由于小明父亲先于张某
死亡，小明应和黄某甲、黄某乙共
同继承张某留下的遗产。

对此，黄某甲表示，自己只是
替小明保管这些钱，待小明成年后
会将财产转交给他。“黄某甲作为小
明的其他成年亲属，表示愿意帮助
小明保管财物到成年，却不愿意抚
养小明，小明的继承权实际上受到
了侵害。”在征求小明及其所在儿童
福利院负责人的意见后，南明区检
察院决定支持起诉，帮助小明追回
应得的遗产。

2024 年 9 月 ， 小 明 以 黄 某 甲 、
黄某乙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依法继承遗产和分割抚恤金、
丧葬费等。南明区检察院同步向法
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依法助力
小明维权。

2024 年 12 月，法院作出判决，
小明继承其父亲留下的养老金、公
积金及分配抚恤金等共计 7.5万元。

“ 小 明 现 在 交 由 儿 童 福 利 院 养
育，花不了什么钱，而且他现在还
小，也不能保管这么一大笔钱。为
确保资金被用于小明未来的学习和
生活，经与多部门协商，我们为小
明建立了专属银行账户，待小明成
年后再启用这笔钱。”刘玉介绍说。
今年 3 月，小明应得的财产份额被
划拨至专属银行账户中。

同时，南明区检察院与相关职
能部门对小明开展不定期回访，并
根据小明的兴趣爱好赠送了书籍、
书包等学习用品，为小明安排了心
理 疏 导 等 帮 扶 。 据 儿 童 福 利 院 反
馈，小明目前状态不错，和其他小
朋友相处融洽。

（本报记者丁艳红整理）

追回孤儿应得遗产

年仅 9 岁的小怡（化名），本该在
母亲的关怀中健康成长，却因家庭暴
力生活在“拳脚相加”的阴影中。如
今，随着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
发，一把法治“保护伞”为她撑起了一
片蔚蓝晴空……

身陷家暴的女童

“我们班有个小女孩，昨天还好
好的，今天来学校的时候，脸上都是
青紫的痕迹，问她发生了什么，她支
支吾吾的……”今年 3 月 17 日，上海
市金山区检察院“金港湾”未成年人
检察办案团队接到辖区某学校老师
报告的线索。

“小怡，你脸上怎么青一块紫一
块的呢？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呀？”

“没人欺负我，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作
业写不好，才惹妈妈生气的……”小
小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眼睛里闪烁

着不安，脸上青紫的痕迹格外明显，这
是小怡给“金港湾”未成年人检察办
案团队负责人施翀留下的第一印象。

“妈妈突然就变了，她会打我……”
“我害怕做作业，也害怕突然变了的
妈妈……”施翀和学校老师循循善
诱，一点点从小怡的口中了解到她的
遭遇。

“小怡才 9 岁，从她的描述中能
看出她母亲对其使用暴力教育不是
一次两次，这个事情必须报警处理。”
在和小怡沟通后，施翀立即陪同小怡
和学校老师前往公安机关报案，并协
助 固 定 笔 录 、伤 势 照 片 及 视 频 等
证据。

年仅 9 岁的女童，身上却有多处
伤痕，她到底遭遇了什么？

“她妈离婚后一个人抚养女儿，
她爸也不管，平时她妈情绪不太稳
定，尤其是每次给孩子辅导作业时就
更加失控，以前会骂孩子，后来就开

始动手了，我说了她也不听……”在
小怡家中，施翀见到了小怡的外婆，
从她口中了解到小怡曾面临的无助。

原来，小怡的母亲李某在和丈夫
离婚后独自抚养女儿，但李某情绪管
理较差，曾多次在辅导小怡写作业
时，以掌掴、脚踹、撕咬、拍打等方式，
对小怡实施家庭暴力。

支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检察官阿姨，是不是只要我更
认真努力学习，妈妈就不会生气，也
不会变了？”办案中，小怡说出的这句
话一直萦绕在施翀的心头。

因为母亲的家庭暴力，小怡经常
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身心健康受到
了一定影响，但小怡同时又渴望着母
亲的关怀。该如何依法保护小怡的人
身安全，又让她拥有有爱的“家”？施
翀想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考虑到小怡作为未成年人，属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施翀与金山区
妇联工作人员一同听取了小怡和其
外婆的意见，最终确定由金山区妇联
帮助小怡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随后，金山区检察院也作出了支持小
怡、区妇联向区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决定。

“禁止被申请人李某对受害人小
怡实施家庭暴力……如被申请人违
反上述禁令，本院将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 34 条规定，
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
罪 的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3 月 19
日，法院作出民事裁定，签发人身安
全保护令。

合力撑起法治保护伞

金山区检察院对于小怡的保护
并没有到此结束。

为凝聚多部门合力，共同守护小
怡健康成长，施翀和妇联、公安、教育
等部门工作人员多次沟通，就如何解
决小怡的人身安全以及未来发展等
问题进行商讨，共同制定多元救助帮
扶方案。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棍
棒教育只会成为孩子的童年阴影，从
而影响他们的一生……”公安机关依
法就李某殴打未成年子女的行为对
其开展训诫。“如果以后妈妈身体里
的‘小怪兽’跑出来伤害到你了，一定
要第一时间和老师说……”教育部门
组织学校为小怡进行校内课业辅导
及心理疏导。妇联则安排家庭教育指
导老师对小怡及其母亲李某开展了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之前，这栋楼里的小怡存在遭
受家庭暴力的情况，现在法院已经签
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希望大家也可
以多关注小怡和其他孩子的情况。如
果发现有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线索，
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说……”同时，
金山区检察院依托与区委组织部、区
委政法委会签的检地协作机制，派出
干警作为小怡所在街镇的“特约网格
员”，持续动态跟踪了解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执行情况，继续守护小怡健康
成长。

（本报通讯员徐杰瑛整理）

赶走妈妈身体里的“怪兽”

编 者 按

本应全力备战高考的小楠 （化
名），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化学爱好
会与制毒案件产生交集。直到民警
出现在小楠家门口时，这个肤色略
黑、看上去憨厚老实的少年才意识
到自己触碰了法律红线。

一年多时间里，对未来命运的
担忧让小楠心神不宁，甚至患上了
轻度抑郁症。他无数次问自己：我
还能参加高考吗？我的人生还能走
上正常轨道吗？

直到今年 4 月，远在千里之外
的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检察院检察
官杨毅来到广东深圳，向他宣读了
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并和当地检
察机关签署了联合帮教协议后，小
楠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他
终于可以专心复习，参加自己的人
生大考了。

喜爱化学的他竟成了制毒
链条上的一环

从小和父母在深圳生活的小楠，
自初中起便喜欢上了化学，分子结
构、反应原理以及复杂的化学方程式
让他沉迷不已。因化学成绩优异，他
还担任了班里的化学课代表。

高一那年，小楠用攒下的零花钱
在网上购置实验器材，在家里的阳台
搭建起“家庭实验室”，并将一些酯化
反应实验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用以
传播化学知识，逐渐积累了不少粉
丝。2023 年 8 月，一条陌生人发来的

私信改变了这一切——一名网友以
自己也想做实验为名，请小楠代购化
学原料。

小楠家庭条件一般，父亲在工厂
打 工 ，母 亲 在 家 照 顾 他 和 4 岁 的 弟
弟。为贴补家用，小楠虽知道盐酸、
甲苯等化学品受国家管制，在未办理
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仍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陆续为其代
购 了 200 余 公 斤 盐 酸 、甲 苯 等 化 学
品，共从中获利 3000 余元。

让小楠没想到的是，这个“好学”
的网友在洛阳市老城区一处出租房
内搭建制毒实验室，网购制毒教程和
原材料，合成新型毒品依托咪酯后自
用并转卖他人。直到民警顺藤摸瓜
找上门，小楠才惊觉自己成了制毒链
条上的一环。

摆在检察官面前的一道难题

2024 年 12 月，该案被移送老城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当杨毅第一次
见到小楠时，这个少年已被长达数月
的心理压力折磨得疲惫不堪。社会
调查显示，小楠在校成绩优异、待人
诚恳，老师和同学都对他评价很高；
家庭背景调查显示，小楠的父亲打工
养家，母亲忙于照料幼子，对其进行
化学实验虽知情却从未细问，最终酿
成大错。

“我们只求给孩子一个改过的机
会……”小楠的母亲哽咽着向杨毅恳
求。杨毅深知，这一纸决定将影响少

年的人生走向——若起诉，小楠不但
会面临刑事处罚，更会失去高考资
格；若不起诉，则需在司法公正与教
育挽救之间找到平衡点。

经全面审查，老城区检察院认为
小楠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要件：自首、
犯罪时系未成年人，主动退赃并认罪
认罚，无主观恶意参与制毒链条。经
层报上级检察机关并召开不公开听证
会，该院依法对小楠作出附条件不起
诉决定，并设置八个月的考验期。

然而，如何确保帮教效果又成为
摆在杨毅面前的一道难题——小楠
即将高考，若要求其频繁往返洛阳接
受监督考察，势必影响其备考，其家
庭 经 济 状 况 也 难 以 支 撑 其 跨 省 奔
波。对此，老城区检察院启动异地帮
教程序，主动联系深圳市光明区检察
院，提出异地委托帮教方案。

跨越1500公里的司法接力

4 月 20 日清晨，杨毅和同事带着
特 殊“ 考 卷 ”登 上 了 飞 往 深 圳 的 航
班。这份“考卷”是一场关乎司法温
情与少年未来的双向奔赴。

为减少对小楠备考的干扰，杨
毅 特 意 将 时 间 定 在 了 周 末 。 家 访
时，小楠的父亲紧握杨毅的手说：

“孩子犯错我们也有责任，感谢你们
给他机会……”

“综合考虑后，我们拟对你作出
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希望你放下心理
压力，专心备考。”杨毅的话语让小楠

当 即 流 下 了 眼 泪 ，小 楠 郑 重 点 了
点头。

次日，在深圳市光明区检察院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室，检察官现场宣读
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两地检察机
关、司法社工、小楠及其父亲共同签
订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协议。随
后，检察机关为小楠定制了“备考+
帮教”方案，并协调司法社工当场为
其提供考前心理疏导。

帮教仪式尾声，杨毅从公文包
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笔记本送给小
楠：“人生如化学实验，偶尔失误并
不可怕，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反应
条件。”

小楠攥着笔记本，眼眶发红 ：
“检察官叔叔，我一定珍惜你们给的
机 会 ， 努 力 学 习 ， 考 上 理 想 的 大
学，成为父母的骄傲，也不辜负你
们的期望！”

窗外木棉絮随风轻扬，阳光透过
玻璃洒在少年胸前的校徽上。这场
跨越山海的司法接力，终让迷途青春
重返赛道。
（本报通讯员蒋世举 梅放整理）

“化学少年”走到了人生岔路口

老师：“我们班有个小女孩，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来学校的时候，脸上都是青紫的痕迹，问
她发生了什么，她支支吾吾的……”

孩子：“妈妈突然就变了，她会打我……”“我害怕做作业，也害怕突然变了的妈妈……”

◀今年 3月，上海市金山区法院向
李某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金山区检察
院检察官现场对李某进行督促教育。

◀今年 4 月，河南省
洛阳市老城区检察院和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检察
院的检察官、司法社工、小
楠及其父亲签订附条件不
起诉监督考察协议。

▼今年 4 月，贵州省
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检
察 官 对 该 案 进 行 回 访 ，
向 小 明 赠 送 了 书 籍 、书
包等学习用品。

2023 年 8 月，一条陌生人发来的私信改变了这一切——一名网友以自己也想做实
验为名，请小楠代购化学原料。直到民警顺藤摸瓜找上门，小楠才惊觉自己成了制毒链
条上的一环。

小明 3 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之后小明一直由父亲抚
养。2023 年 5 月，灾难再次降临，小明的父亲因脑出血经
抢救无效过世。后来，小明被其他成年亲属送往儿童福利
院，却没有得到应继承的遗产份额。

他因帮人代购制毒原料误入歧途，她被脾气暴躁的妈妈无端伤害，他父母双亡又被亲戚侵占了遗产，他们都是孩子，他们需要

帮助。“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本期“检察蓝·暖故事”为大家带来一组检察官依法帮扶、救助未成年人的暖心故事。


